附件：
经济学院新生辩论赛赛制

一、辩论赛由开篇立论、攻辩、攻辩小结、自由辩论、总结陈词五部分组成。比赛用普通话表述。 

2、 比赛程序（由主席执行） 

1.队员入场

2.介绍评委
3.介绍参赛队及所持立场

4.介绍参赛队员

5.比赛开始

6.评委评分

7.评委点评

8.宣布比赛结果

9.辩论赛结束

三、辩论程序 

1.正方一辩作开篇立论，时间为三分钟（时间只剩30秒时会有提示）。
2.反方一辩作开篇立论，时间为三分钟（时间只剩30秒时会有提示）。
3.攻辩阶段（总计用时八分钟） 

质询设为两轮四次，为一对一质询。第一轮质询由质询方二辩提问，第二轮质询由质询方三辩提问。每次质询时间为2分钟，时间只剩30秒时会有提示。 

4.攻辩小结（总计用时三分钟） 每方可任选一名辩手针对已经进行的攻辩阶段进行小结。由正方先开始，双方各用时1分30秒，时间只剩30秒时会有提示。 

5.自由辩论环节（总计用时八分钟） 

时间各为四分钟，只剩30秒时会有提醒（请参阅附则2）。
6.反方四辩总结陈词，时间为四分钟，只剩30秒时会有提醒。  

7.正方四辩总结陈词，时间为四分钟，只剩30秒时会有提醒。

8.评委点评。 

9.主席宣布优秀辩手、比赛成绩和获胜代表队。 

附则1：攻辩环节规则 

(1)每个队员的回答应简洁，提问应明了。 

(2)被质询方应正面回答质询方的问题，不得回避，不得反问。

(3)被质询方每轮可在二辩、三辩中任选一位队员应对，两轮应由不同队员应对，中途不得换人。 

(4)此环节为双方二辩、三辩之间的对话，提问、回答和攻辩小结都必须是这两者。提问应贴近辩题，不宜过分刁难；回答应针对问题，切忌答非所问。 

(5)质询按正→反→正→反顺序进行。    

附则2: 自由辩论环节规则 

(1)在自由辩论环节里，每位辩手的发言次序、时间和次数都不受限制，但是正、反双方各自的总发言时间不得超过4分钟。 

(2)自由辩论开始时，正方任意一位辩手起立发言。在他结束发言后，反方的任意一位辩手应立即起立发言。双方依此程序轮流发言，直至双方时间被用完为止。 

(3)正、反双方计时员将分别为双方计时。当一方代表发言完毕后，另一方的计时立即开始。 

(4)当一方的发言时间只剩下30秒时，计时员将会有提醒。如提示时间已到，辩手需立即停止发言。 

(5)如有一方的发言时间已经用完，而另一方还有时间，那么该方的一位或多位辩手可继续发言，直到该方的发言时间被用完为止，此时该方亦可放弃发言(不影响该环节得分)。
(6)自由辩论是检验一个队整体配合能力以及每一位辩手实力的重要阶段。辩手应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简洁明了地阐述自己的论点，机智有力地反驳对方的论点，如果流于空洞无物的攻击或有意回避对方的质询及发言观点，或者出现语误、空场等情形，都将影响该队的成绩。 
